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项目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基金项目管理，规范项目评审工作，充分发挥“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在基金项目评审中的重要作用，依据“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协议书”的相关条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经费资助申请、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题验收等工作。
第三条  管理委员会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成立“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15-17人组成。 
第4条 基金经费主要用于：
（1）方剂方药数据库的建立与知识挖掘；

（2）名医经验传承、名方及特色医院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3）名优中成药的深度开发；

（4）基于新药发现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5）对基金资助项目及乙方优秀科研项目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条  南京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从事科研、临床、教学及相关方面的人员，均可经南京中医药大学向管理委员会申报项目基金，经专家委员会评审，符合要求的项目可以获得基金的经费资助。
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常年受理项目申请（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适时组织专家审评立项。已获得基金资助项目尚未结题者，原则上不得另行申请基金资助。
第二章  项目的立项评估

第七条  项目申请人应当按要求编制项目申请书，并附项目查新报告。各项内容科学、合理，表述明确，字迹清楚。项目申请书统一律用A4纸，于左侧装订成册上报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八条  项目评审会由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听取项目申请人的汇报，进行质疑答辩，对照项目申请书，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进行客观评价，作出评审结论。 
第九条  专家委员会对评审的项目提出完整的结论性意见，重点对项目预期成果的价值、研究内容的先进性、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考核指标的确定性、预期效益的可能性等情况进行评价并形成书面评审意见。
第十条  评审结论分为A、B、C三个类别，A类为优选项目，B类为可选项目，C类为落选项目。A类、B类项目可获得不同额度的经费资助，C类项目则不得获得经费资助。项目申请人须与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的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管理部门签定项目任务书。 
第十一条  项目评审会专家到会人数原则上不少于专家委员会总人数的2/3，但不得少于7人。表决通过的专家人数不得少于与会专家总人数的1/2。
第三章 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成果评审
第十二条  列入基金资助项目应按年度向管理委员会提交阶段总结报告，由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委员会按照项目申请书及项目任务书对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进度、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形成中期检查意见提交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十三条  列入基金资助项目应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规定，向管理委员会提交结题报告，由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委员会根据项目申请书及项目任务书对基金资助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形成结题验收意见提交基金管理委员会。不能按期结题者，须在任务书规定结题前一个月向管理委员会提出延期申请，延期申请经管理委员会同意方可延期，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项目任务书的规定时间六个月。
第十四条  项目结题验收意见作为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开发项目立项的决策参考依据。
第十五条  列入基金资助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于下一年度3月份向管理委员会提出表彰奖励申请，由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委员会根据《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科研项目表彰奖励管理办法》进行项目评选，形成项目评审意见提交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成立的“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中医药
大学创建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奖励基金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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